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钦州市自然资源局 
 
钦 州 市 财 政 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钦市自然资规〔2022〕1 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
钦州市自然资源局  钦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
《钦州市集体土地房屋征收房票安置管理 

操作规程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 
钦南区、钦北区人民政府，各开发区、管理区管委，市直各委、

办、局： 
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钦州市集体土地房屋征收房票安

置管理操作规程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 
附件：钦州市集体土地房屋征收房票安置管理操作规程（试行） 
 
 
钦州市自然资源局              钦州市财政局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4 月 18 日 

 

文 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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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钦州市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4 月 18 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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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钦州市集体土地房屋征收房票安置 

管理操作规程（试行） 
 

第一条  为完善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式，满足被搬

迁人多元化的安置需求，缩短临时安置过渡时间，提高房屋征收

安置工作效率，推进以公寓房安置为主，货币补偿为辅的安置方

式，根据《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钦州市集体土地征收

及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工作补充意见的通知》（钦政办规〔2021〕1

号），制定本操作规程。 

第二条  本规程适用于市主城区和滨海新城规划范围内房

票安置。房票由市自然资源局、市财政局制定，市土地储备中心

具体管理。 

第三条  房屋搬迁实行房票安置的，在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时，

由被搬迁人提出申请，填写《钦州市集体土地房屋搬迁房票申请

审批表》，由所属乡镇（街道）收到申请后，提出意见转交辖区

土地房屋征收中心初审，辖区人民政府复审。 

第四条  辖区人民政府复审后将材料报市土地储备中心，市

土地储备中心在 2 个工作日内审核汇总上报市自然资源局，市自

然资源局在 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送至市财政局，市财政局 3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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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日内完成审批。 

第五条  市土地储备中心根据市自然资源局、市财政局审批

同意的《钦州市集体土地房屋搬迁房票申请审批表》填写房票，

在 2 个工作日内发放给辖区土地房屋征收中心。 

第六条  被搬迁人将原住房腾空交付之日起，向辖区土地房

屋征收中心领取房票。 

辖区土地房屋征收中心填写房票使用期限后发放给被搬迁

人。 

第七条  房票一式六联（存根联、消费联、结算联一、结算

联二、结算联三、结算联四），房票的存根联由市土地储备中心

保管，消费联由被搬迁人保管，结算联一、结算联二、结算联三、

结算联四由被搬迁人在购房时交由房地产开发企业收取作为结

算凭证。 

使用房票时，被搬迁人年满十八周岁以上的所有家庭成员需

在房票上签字按手印确认，未满十八周岁由其监护人签字按手印

确认。 

第八条  市自然资源局和市财政局联合公开发布安置房源

征集信息。房地产开发企业按照自愿参与原则，组织房票安置房

源,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到市自然资源局申请备案。 

第九条  被搬迁人自主选择参与房票安置的商品住房，持房

票、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，



- 3 - 
 

按照实际使用房票价值填写房票结算联交由房地产开发企业收

取。 

第十条  被搬迁人房票余额的结算 

被搬迁人在购买房产或房票期限结束后，有余款结算的提供

以下材料到辖区土地房屋征收中心申请结算。 

（一）被搬迁人身份证复印件（核原件）； 

（二）房票原件； 

（三）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复印件（核原件）； 

（四）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复印件（核原件）； 

（五）商品房销售发票复印件（核原件）； 

（六）被搬迁人房票结算申请审批表。                  

辖区土地房屋征收中心根据《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
印发钦州市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工作补充意见的

通知》（钦政办规〔2021〕1 号）进行初审，辖区人民政府复审

后，向市土地储备中心申请结算。市土地储备中心在 3个工作日

内审核上报市自然资源局，市自然资源局在 3个工作日完成审批

送到市财政局，市财政局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并将资金拨付

到市土地储备中心，市土地储备中心在 3个工作日内拨付到被搬

迁人个人账户。 

第十一条  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结算 

房地产开发企业按不同阶段收集结算所需的材料到市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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储备中心申请结算。 

被搬迁人购买期房的，房地产开发企业与被搬迁人签订《商

品房买卖合同（预售）》，取得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证明后可申请

结算购房使用房票金额的 30%；待房地产开发企业施工进度达到

被搬迁人所购买楼栋总层数的一半后，由住建部门出具证明可申

请结算购房使用房票金额的 20%；取得住建部门主体结构封顶证

明后可申请结算购房使用房票金额的 30%；取得《广西钦州市商

品房现售备案证明》可申请结算购房使用房票金额的 20%。 

被搬迁人购买现房的，在房地产开发企业与被搬迁人签订

《商品房买卖合同（现售）》并取得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证明后

可申请结算购房使用房票金额的 30%，交房后可申请结算购房使

用房票金额的 70%。 

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交结算申请材料后，市土地储备中心在

3 个工作日内审核上报市自然资源局，市自然资源局在 3 个工作

日内完成审批送到市财政局，市财政局 10个工作日内审批并将

资金拨付到市土地储备中心，被搬迁人购买期房的，市土地储备

中心在 3 工作日内将资金拨付到经住建部门监管机构确认的房

地产开发企业在预售资金监管银行开设的监管账户；被搬迁人购

买现房的，市土地储备中心在 3个工作日内拨付到房地产开发企

业基本账户上。 

第十二条  房票遗失后，由被搬迁人年满十八周岁以上的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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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家庭成员(未满十八周岁由其监护人代签)持身份证明原件、房

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到辖区土地房屋征收中心如实填写《被搬迁

人房票补办申请审批表》，辖区土地房屋征收中心出具声明房票

作废的介绍信，被搬迁人凭介绍信到钦州市内登记公开发行的报

刊登报，被搬迁人自登报期满 10个工作日后持登有房票作废声

明的整版报纸、身份证原件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到辖区土地

房屋征收中心按原申请房票程序申请补办。 

第十三条  参与房票安置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存在房屋质量

问题、延期交付房屋、弄虚作假、提供不实信息等行为的，计入

不良诚信记录，并终止其参与房票安置的资格，造成损失的应依

法承担赔偿责任。 

第十四条  参与房票安置的房地产开发企业、被搬迁人，不

得采取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进行房票结算。对采取弄虚作假等

不正当手段进行房票结算的，依法追回结算资金并追究法律责任；

构成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十五条  房票安置工作人员在房票管理工作中不正当履

行职责，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等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

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依法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

究刑事责任。 

第十六条  房地产开发企业与持房票购买者发生的房屋买

卖纠纷，由双方当事人按照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协商解决。 



- 6 - 
 

第十七条  本规程未尽事宜，按我市集体土地安置办法等相

关政策办理。 

第十八条  本规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市自然资源局和市

财政局按职责负责解释。 

 

附表：1.钦州市集体土地房屋搬迁房票申请审批表 

2.房地产开发企业房票结算申请审批表 

3.被搬迁人房票结算申请审批表 

4.被搬迁人房票补办申请审批表 

 


